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蔡佳茂  

訴訟代理人  徐仲志律師

            陳宗賢律師

複代理人    李瑞強律師

被上訴人    唯一三角窗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唯一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文彬  

被上訴人    藍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藍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伊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威志  

被上訴人    聯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友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伯男  

訴訟代理人  黃浩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

2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依序給付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

友公司超過各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381,

019元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

九十三，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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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路○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

其上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巷000弄0號房屋（下

合稱系爭房地）原為上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前配偶陳妤潔

共有，應有部分各1/2，其後，陳妤潔將其系爭房地應有部

分出售予被上訴人，並於民國108年9月9日將之移轉登記予

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之應有部分依序

為1/8、1/8、1/4。系爭房地自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

日止均由上訴人單獨占用，上訴人占用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

部分，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被

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之利益。爰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

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新臺幣（下同）206,250

元、206,250元、412,501元（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部

分，未聲明不服，該部分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受移轉登記系爭房地應有部分後，未

曾向上訴人表明欲使用系爭房地，上訴人亦未阻止被上訴人

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自不成立不當得利。上訴人與陳妤潔自

101年9月間買入系爭房地起，即長年由陳妤潔使用2樓前面

房間、上訴人使用2樓後面房間，並共用1樓及3樓，雙方就

系爭房地成立默示分管契約，被上訴人於受讓系爭房地應有

部分時明知或可得而知此事，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上訴

人自非無權占用。又縱使上訴人有無權占用情事，不當得利

數額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始為合

理。再者，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

理費係由上訴人支付，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

分，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62,964元之不當得利債權，並以此

債權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

各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及均自113年7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

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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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地為鋼筋混泥土造之三層樓透天厝，於108年9月9日

前為上訴人與其前配偶陳妤潔共有，應有部分各1/2。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20日向陳妤潔買受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

分2分之1，並於108年9月9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㈢系爭房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登記為兩造共

有，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上訴人之應有部分依

序為1/8、1/8、1/4、1/2。

　㈣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

予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地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上訴人與陳妤潔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分管契約存在，被上訴

人僅不爭執上訴人所稱其與陳妤潔長年分別使用系爭房地2

樓前後房間及共用1樓及3樓之使用狀況，非就該使用狀況之

法律性質屬默示分管契約不為爭執，不生自認效果，系爭房

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為兩造共有，上訴人

就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部分之使用，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

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

格年息10%暨被上訴人之各自應有部分，計算上訴人就該段

期間之占用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上訴人應依

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206,250元、206,2

50元、412,501元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

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

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房地非坐落在經濟發達、交通及商業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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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之處所，且相類似案例僅以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故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本

件之不當得利，始為合理云云，並提出Google map截圖、行

車路線圖、網路涵蓋範圍截圖為憑。惟系爭房地坐落在高雄

市路竹區之高雄小城社區，該社區為一封閉型之獨棟別墅社

區，以復興路327巷作為聯外道路，距路竹火車站1.6公里，

距路竹夜市1.7公里，交通、商業等生活機能便利，系爭房

地鄰近之同區復興路327巷88弄7號房地於112年間之租金行

情為每月23,000元等情，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內政部不

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5頁、原審訴

字卷第109、110頁），加以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

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

地點，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顯見上訴人使用

系爭房地可享有相當之商業上利益，故原審以土地申報地價

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10%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屬

合理適當，上訴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㈢按當事人在第二審訴訟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

3、6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抵銷，係以

其已繳納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理

費，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分，其對被上訴人

有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被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

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已抗辯欲以所繳納之系爭房

地管理費主張抵銷（原審訴字卷第41頁），故上訴人於本院

主張以前揭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

予以抵銷，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所為之

補充，如不許提出顯失公平，自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於108

年9月9日至112年9月30日與上訴人共有系爭房地，並以系爭

房地全由上訴人使用為由，請求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獲准，則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之管理費自應由兩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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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是上訴人抗辯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管

理費應由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負擔1/8、1/8、

1/4，即屬可採。又上開期間之系爭房地管理費已由上訴人

全數繳納，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應負擔之數額依

序為15,741元、15,74元、131,482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本院卷第120、121、132頁），並有管理費繳納單據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109至113頁），被上訴人係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有免繳管理費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被上訴人即應返還此利益，故上訴人抗辯其對唯

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依序有15,741元、15,741元、

31,482元之不當得利債權，自屬有據。再者，唯一公司、藍

霆公司、聯友公司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依序為

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經與上訴人之上述債權抵銷後，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

公司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數額依序為190,509元、190,509

元、381,019元。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依序

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190,509元、190,509

元、381,01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數額之請求，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被上訴人並未請求上訴人給付遲延

利息，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部

分，核屬就當事人未聲明事項為訴外裁判，上訴意旨雖未指

摘及此，惟原判決於此部分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廢

棄，毋庸改判。另原判決就前開不應予准許部分，判命上訴

人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該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原判決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

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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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黃悅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秦富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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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蔡佳茂  
訴訟代理人  徐仲志律師
            陳宗賢律師
複代理人    李瑞強律師
被上訴人    唯一三角窗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唯一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文彬  
被上訴人    藍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藍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伊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威志  
被上訴人    聯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友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伯男  
訴訟代理人  黃浩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依序給付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超過各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381,019元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十三，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路○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巷000弄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原為上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前配偶陳妤潔共有，應有部分各1/2，其後，陳妤潔將其系爭房地應有部分出售予被上訴人，並於民國108年9月9日將之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之應有部分依序為1/8、1/8、1/4。系爭房地自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均由上訴人單獨占用，上訴人占用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部分，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新臺幣（下同）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部分，未聲明不服，該部分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受移轉登記系爭房地應有部分後，未曾向上訴人表明欲使用系爭房地，上訴人亦未阻止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自不成立不當得利。上訴人與陳妤潔自101年9月間買入系爭房地起，即長年由陳妤潔使用2樓前面房間、上訴人使用2樓後面房間，並共用1樓及3樓，雙方就系爭房地成立默示分管契約，被上訴人於受讓系爭房地應有部分時明知或可得而知此事，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上訴人自非無權占用。又縱使上訴人有無權占用情事，不當得利數額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始為合理。再者，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理費係由上訴人支付，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分，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62,964元之不當得利債權，並以此債權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及均自113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地為鋼筋混泥土造之三層樓透天厝，於108年9月9日前為上訴人與其前配偶陳妤潔共有，應有部分各1/2。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20日向陳妤潔買受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並於108年9月9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㈢系爭房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登記為兩造共有，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上訴人之應有部分依序為1/8、1/8、1/4、1/2。
　㈣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地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與陳妤潔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分管契約存在，被上訴人僅不爭執上訴人所稱其與陳妤潔長年分別使用系爭房地2樓前後房間及共用1樓及3樓之使用狀況，非就該使用狀況之法律性質屬默示分管契約不為爭執，不生自認效果，系爭房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為兩造共有，上訴人就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部分之使用，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10%暨被上訴人之各自應有部分，計算上訴人就該段期間之占用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房地非坐落在經濟發達、交通及商業機能便利之處所，且相類似案例僅以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本件之不當得利，始為合理云云，並提出Google map截圖、行車路線圖、網路涵蓋範圍截圖為憑。惟系爭房地坐落在高雄市路竹區之高雄小城社區，該社區為一封閉型之獨棟別墅社區，以復興路327巷作為聯外道路，距路竹火車站1.6公里，距路竹夜市1.7公里，交通、商業等生活機能便利，系爭房地鄰近之同區復興路327巷88弄7號房地於112年間之租金行情為每月23,000元等情，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5頁、原審訴字卷第109、110頁），加以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地點，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顯見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地可享有相當之商業上利益，故原審以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10%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屬合理適當，上訴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㈢按當事人在第二審訴訟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抵銷，係以其已繳納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理費，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分，其對被上訴人有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被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已抗辯欲以所繳納之系爭房地管理費主張抵銷（原審訴字卷第41頁），故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以前揭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予以抵銷，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所為之補充，如不許提出顯失公平，自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於108年9月9日至112年9月30日與上訴人共有系爭房地，並以系爭房地全由上訴人使用為由，請求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獲准，則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之管理費自應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是上訴人抗辯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管理費應由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負擔1/8、1/8、1/4，即屬可採。又上開期間之系爭房地管理費已由上訴人全數繳納，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應負擔之數額依序為15,741元、15,74元、131,482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0、121、132頁），並有管理費繳納單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09至113頁），被上訴人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免繳管理費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上訴人即應返還此利益，故上訴人抗辯其對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依序有15,741元、15,741元、31,482元之不當得利債權，自屬有據。再者，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依序為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經與上訴人之上述債權抵銷後，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數額依序為190,509元、190,509元、381,019元。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190,509元、190,509元、381,01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被上訴人並未請求上訴人給付遲延利息，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部分，核屬就當事人未聲明事項為訴外裁判，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原判決於此部分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毋庸改判。另原判決就前開不應予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該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判決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黃悅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秦富潔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蔡佳茂  

訴訟代理人  徐仲志律師

            陳宗賢律師

複代理人    李瑞強律師

被上訴人    唯一三角窗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唯一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文彬  

被上訴人    藍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藍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伊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威志  

被上訴人    聯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友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伯男  

訴訟代理人  黃浩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

2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依序給付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

友公司超過各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381,

019元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

九十三，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路○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

    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巷000弄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

    房地）原為上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前配偶陳妤潔共有，應

    有部分各1/2，其後，陳妤潔將其系爭房地應有部分出售予

    被上訴人，並於民國108年9月9日將之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之應有部分依序為1/8、1

    /8、1/4。系爭房地自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均由

    上訴人單獨占用，上訴人占用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部分，係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

    有損害，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

    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新臺幣（下同）206,250元、206,250

    元、412,501元（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部分，未聲明

    不服，該部分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受移轉登記系爭房地應有部分後，未

    曾向上訴人表明欲使用系爭房地，上訴人亦未阻止被上訴人

    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自不成立不當得利。上訴人與陳妤潔自

    101年9月間買入系爭房地起，即長年由陳妤潔使用2樓前面

    房間、上訴人使用2樓後面房間，並共用1樓及3樓，雙方就

    系爭房地成立默示分管契約，被上訴人於受讓系爭房地應有

    部分時明知或可得而知此事，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上訴

    人自非無權占用。又縱使上訴人有無權占用情事，不當得利

    數額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始為合

    理。再者，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

    理費係由上訴人支付，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

    分，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62,964元之不當得利債權，並以此

    債權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

    各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及均自113年7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

    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地為鋼筋混泥土造之三層樓透天厝，於108年9月9日前

    為上訴人與其前配偶陳妤潔共有，應有部分各1/2。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20日向陳妤潔買受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

    分2分之1，並於108年9月9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㈢系爭房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登記為兩造共有

    ，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上訴人之應有部分依序

    為1/8、1/8、1/4、1/2。

　㈣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予

    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地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上訴人與陳妤潔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分管契約存在，被上訴

    人僅不爭執上訴人所稱其與陳妤潔長年分別使用系爭房地2

    樓前後房間及共用1樓及3樓之使用狀況，非就該使用狀況之

    法律性質屬默示分管契約不為爭執，不生自認效果，系爭房

    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為兩造共有，上訴人

    就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部分之使用，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

    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

    格年息10%暨被上訴人之各自應有部分，計算上訴人就該段

    期間之占用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上訴人應依

    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206,250元、206,2

    50元、412,501元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

    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

    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房地非坐落在經濟發達、交通及商業機能

    便利之處所，且相類似案例僅以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故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本

    件之不當得利，始為合理云云，並提出Google map截圖、行

    車路線圖、網路涵蓋範圍截圖為憑。惟系爭房地坐落在高雄

    市路竹區之高雄小城社區，該社區為一封閉型之獨棟別墅社

    區，以復興路327巷作為聯外道路，距路竹火車站1.6公里，

    距路竹夜市1.7公里，交通、商業等生活機能便利，系爭房

    地鄰近之同區復興路327巷88弄7號房地於112年間之租金行

    情為每月23,000元等情，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內政部不

    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5頁、原審訴

    字卷第109、110頁），加以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

    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

    地點，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顯見上訴人使用

    系爭房地可享有相當之商業上利益，故原審以土地申報地價

    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10%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屬

    合理適當，上訴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㈢按當事人在第二審訴訟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

    、6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抵銷，係以

    其已繳納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理

    費，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分，其對被上訴人

    有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被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

    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已抗辯欲以所繳納之系爭房

    地管理費主張抵銷（原審訴字卷第41頁），故上訴人於本院

    主張以前揭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

    予以抵銷，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所為之

    補充，如不許提出顯失公平，自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於108

    年9月9日至112年9月30日與上訴人共有系爭房地，並以系爭

    房地全由上訴人使用為由，請求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獲准，則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之管理費自應由兩造按

    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是上訴人抗辯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管

    理費應由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負擔1/8、1/8、

    1/4，即屬可採。又上開期間之系爭房地管理費已由上訴人

    全數繳納，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應負擔之數額依

    序為15,741元、15,74元、131,482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本院卷第120、121、132頁），並有管理費繳納單據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109至113頁），被上訴人係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有免繳管理費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被上訴人即應返還此利益，故上訴人抗辯其對唯

    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依序有15,741元、15,741元、

    31,482元之不當得利債權，自屬有據。再者，唯一公司、藍

    霆公司、聯友公司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依序為

    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經與上訴人之上述債權抵銷後，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

    公司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數額依序為190,509元、190,509

    元、381,019元。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依序

    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190,509元、190,509

    元、381,01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數額之請求，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被上訴人並未請求上訴人給付遲延

    利息，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部分

    ，核屬就當事人未聲明事項為訴外裁判，上訴意旨雖未指摘

    及此，惟原判決於此部分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廢棄

    ，毋庸改判。另原判決就前開不應予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

    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該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

    所示。至原判決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

    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

    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黃悅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秦富潔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蔡佳茂  

訴訟代理人  徐仲志律師

            陳宗賢律師

複代理人    李瑞強律師

被上訴人    唯一三角窗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唯一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文彬  

被上訴人    藍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藍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伊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威志  

被上訴人    聯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友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伯男  

訴訟代理人  黃浩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6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依序給付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超過各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190,509元、新臺幣381,019元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十三，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高雄市路○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高雄市路○區○○路000巷000弄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原為上訴人及訴外人即上訴人前配偶陳妤潔共有，應有部分各1/2，其後，陳妤潔將其系爭房地應有部分出售予被上訴人，並於民國108年9月9日將之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之應有部分依序為1/8、1/8、1/4。系爭房地自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均由上訴人單獨占用，上訴人占用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部分，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上訴人應返還其所受之利益。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新臺幣（下同）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部分，未聲明不服，該部分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受移轉登記系爭房地應有部分後，未曾向上訴人表明欲使用系爭房地，上訴人亦未阻止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自不成立不當得利。上訴人與陳妤潔自101年9月間買入系爭房地起，即長年由陳妤潔使用2樓前面房間、上訴人使用2樓後面房間，並共用1樓及3樓，雙方就系爭房地成立默示分管契約，被上訴人於受讓系爭房地應有部分時明知或可得而知此事，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上訴人自非無權占用。又縱使上訴人有無權占用情事，不當得利數額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始為合理。再者，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理費係由上訴人支付，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分，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有62,964元之不當得利債權，並以此債權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及均自113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地為鋼筋混泥土造之三層樓透天厝，於108年9月9日前為上訴人與其前配偶陳妤潔共有，應有部分各1/2。

　㈡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20日向陳妤潔買受取得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並於108年9月9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㈢系爭房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登記為兩造共有，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上訴人之應有部分依序為1/8、1/8、1/4、1/2。

　㈣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地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與陳妤潔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分管契約存在，被上訴人僅不爭執上訴人所稱其與陳妤潔長年分別使用系爭房地2樓前後房間及共用1樓及3樓之使用狀況，非就該使用狀況之法律性質屬默示分管契約不為爭執，不生自認效果，系爭房地於108年9月9日起至113年5月28日止為兩造共有，上訴人就超過其應有部分外之部分之使用，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10%暨被上訴人之各自應有部分，計算上訴人就該段期間之占用應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上訴人應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等節，有關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判斷及法律上意見，本院與原審判決相同，依前開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上訴人雖抗辯系爭房地非坐落在經濟發達、交通及商業機能便利之處所，且相類似案例僅以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應按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5%計算本件之不當得利，始為合理云云，並提出Google map截圖、行車路線圖、網路涵蓋範圍截圖為憑。惟系爭房地坐落在高雄市路竹區之高雄小城社區，該社區為一封閉型之獨棟別墅社區，以復興路327巷作為聯外道路，距路竹火車站1.6公里，距路竹夜市1.7公里，交通、商業等生活機能便利，系爭房地鄰近之同區復興路327巷88弄7號房地於112年間之租金行情為每月23,000元等情，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25頁、原審訴字卷第109、110頁），加以上訴人將系爭房地之一部分（三樓）以1,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茂竹公司作為公司登記之營業地點，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顯見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地可享有相當之商業上利益，故原審以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鑑定價格年息10%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屬合理適當，上訴人上開抗辯，委無足採。

　㈢按當事人在第二審訴訟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抵銷，係以其已繳納系爭房地108年9月9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之管理費，其中62,964元屬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部分，其對被上訴人有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被上訴人雖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上訴人於原審已抗辯欲以所繳納之系爭房地管理費主張抵銷（原審訴字卷第41頁），故上訴人於本院主張以前揭不當得利債權62,964元與被上訴人得請求之金額予以抵銷，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所為之補充，如不許提出顯失公平，自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於108年9月9日至112年9月30日與上訴人共有系爭房地，並以系爭房地全由上訴人使用為由，請求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獲准，則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之管理費自應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是上訴人抗辯該段期間之系爭房地管理費應由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負擔1/8、1/8、1/4，即屬可採。又上開期間之系爭房地管理費已由上訴人全數繳納，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應負擔之數額依序為15,741元、15,74元、131,482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0、121、132頁），並有管理費繳納單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09至113頁），被上訴人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免繳管理費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上訴人即應返還此利益，故上訴人抗辯其對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依序有15,741元、15,741元、31,482元之不當得利債權，自屬有據。再者，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不當得利數額依序為206,250元、206,250元、412,501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經與上訴人之上述債權抵銷後，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數額依序為190,509元、190,509元、381,019元。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依序給付唯一公司、藍霆公司、聯友公司各190,509元、190,509元、381,01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被上訴人並未請求上訴人給付遲延利息，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部分，核屬就當事人未聲明事項為訴外裁判，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原判決於此部分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毋庸改判。另原判決就前開不應予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給付，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該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判決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黃悅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秦富潔



